
关于切实做好2017-2018学年第二学期学生实习工作的通知

各学院：

根据《教育部等五部门关于印发〈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〉的通知》（教职成〔2016〕3号）和《省教育厅关于印发〈湖北省职业院校学生实习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〉的通知》（鄂教规〔2015〕4号）文件精神要求，为了切实做好2017-2018学年第二学期学生实习相关工作，进一步加强学生实习工作的过程管理，请各学院高度重视学生实习管理工作，并制定学院学生实习的具体实施方案，具体要求如下：

1.各学院应成立学生实习工作领导小组，领导小组负责人应全面主持学院的学生实习工作，层层落实实习管理工作。

2.各学院应认真组织学习《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》和《湖北省职业院校学生实习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内容，围绕专业人才培养方案，深入理解认识实习、教学实习、顶岗实习内涵，从而推动实习工作。

3.学生教学实习应就近安排学生到生产、建设、管理、服务等岗位；学生顶岗实习应集中统一安排，不得通过中介机构、人才培训机构等代理组织安排和管理学生顶岗实习，学生因个人原因要求自主选择顶岗实习单位的，必须由学生本人提交书面申请（申请必须包含自主选择顶岗实习单位的相关信息），经同意并办理相关手续后方可进行实习，同时应征求学生家长意见。
4.各学院在安排实习前，应对学生实习单位、岗位进行实地考察，应提供岗位与学生所学专业对口或相近的企（事）业单位组织学生实习。

    5.学生实习的具体实施方案应包含实施完成相应教学计划的具体举措，填写《学院实习单位汇总情况一览表》，并拟出教师企业实践行的具体计划及安排。

请各学院根据以上要求，将学院学生实习的实施方案于2017年4月20日前上报教务处郑姗老师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3月2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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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实习类型
	拟实习单位
	单位地点
	单位性质
	单位联系人
	联系电话
	拟安排学生专业
	学生人数
	负责教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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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院实习单位汇总情况一览表








